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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雾霾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公众参与是雾霾成功治理的保障，但是

受我国传统“官本位”思想、信息获取渠道不畅、理性“经济人”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意识、能力、形式、渠道等均存在不少问题，严重制约了

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效力。因此，要构建以公众参与为重要主体的公共雾霾治

理体系，不仅要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发挥政府的指导、引导作用，创新公

众参与、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完善公众参与渠道，还要增强、提升公众参与雾霾

治理的意识、能力等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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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多地遭遇雾霾天气，空气质量

令人担心，雾霾治理成了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项

重要难题。雾霾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

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难以达到预期目

标。以公共治理理论为视角，探索雾霾治理新

机制，积极构建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

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的治理模式，成

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公众参与是治理理论的

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提升雾霾治理有效性的重

要途径。近年来，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在取得一

定成绩的同时，也受到我国政治、社会、法律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本文拟以郑州市为

例，对城市雾霾治理问题进行探讨，寻求对策，

以期为我国雾霾治理提供参考。

　　一、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必然性

盖伊·彼得斯［１］认为，当组织更多地考虑

受众的特征和需求而不是机械地按照官僚模式

办事时，更容易取得成功。公众因其时代需求

和自身特点，在雾霾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

参与雾霾治理具有必然性。

１．公众是雾霾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政府不再是唯一的

治理主体，社会力量尤其是公民的参与不能被

忽视。［２］公众是雾霾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推进雾霾的有效治理。

首先，公众能身体力行，自觉维护环境。比如，

在交通出行方面，他们可以选择绿色交通、低碳

出行，尽量减少汽车尾气；在行为习惯方面，他

们春节可以不燃放烟花爆竹，清明节倡导绿色

祭祀等。其次，公众能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参与

到治理雾霾的行动中。比如，利用网络的快捷

性，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对环境污染情况进行

监督和举报；通过做环境监察员等形式监督工

厂、企业的排污情况；通过参与环境听证会等形

式参与环保决策等。

２．公众参与是公共治理的内在要求

公共治理理论倡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主

张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改变了政

府单一化的行政管理模式。雾霾治理作为公共

事务管理，如果缺少了公众参与，很难取得成

效，更谈不上实现善治。

３．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具有自身独特优势

公众作为环境的消费者和环境形成的参与

者，环境质量好坏与其息息相关。公众参与雾

霾治理具有自身独特优势：作为一种民间力量，

公众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占有的资源和条件有

利于弥补政府在雾霾治理中的不足；公众能通

过表达民意诉求，为政府提供大量的有用信息；

公众可以通过成立专业性的民间环保组织，成

为政府治理雾霾的重要依靠力量。

　　二、公众参与雾霾治理中存在的

问题

　　以郑州市为例，伴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

和机动车辆的日益增多，雾霾问题已空前严重，

特别是进入秋冬季节，雾霾问题更加突出。为

了有效解决雾霾问题，郑州市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步伐也在不断加

快。郑州市环保部门不断拓宽环保信息公开渠

道，充分利用 “绿色郑州”微博、微信等新兴媒

体平台，推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公众的

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对雾霾天气的关注度日

益提高。为深入了解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状

况，作者通过问卷和访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

查。此次调查以二七区、中原区、高新区的常住

市民为对象，共发放有效调查问卷２００份，围绕

公众对雾霾的关注度、对雾霾治理的参与意愿、

参与能力、参与信息等主题进行了调查。后期

通过ＳＰＳＳ软件，采用基本描述统计量分析、频

率分析、表格分析等方法，发现郑州市公众参与

雾霾治理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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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参与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

空气质量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在对雾霾

天气的关注度的调查中，７５％的公众对 ＰＭ２．５

和雾霾天气表示关注，如表１所示。可见，大部

分公众对雾霾天气是有所了解和关注的。在关

于参与环保组织意愿的调查中，６５％的公众持

愿意态度，如表２所示。可见，大多数公众是愿

意参与环保组织的。

但是，调查发现还存在一小部分公众对雾

霾天气的关注度比较低，对参与环保组织持无

所谓甚至拒绝的消极态度。这表明公众的环保

参与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环保教育普及宣传

工作任重而道远。

２．参与形式有待进一步整合

公众个人的力量和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

雾霾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公众参与雾霾治

理只有在专业性组织的引导下，才能更好地发

挥效力。在对郑州市公众参与行为的调查中发

现，公众往往以个人形式参与，缺乏组织，形式

分散，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郑州市环保组

织总体发展也比较弱，没能起到带领广大市民

参与环保的作用。如表２所示，愿意参加环保

组织的公众占６５．０％，不愿意参与环保组织或

持无所谓态度的公众达到３５％。真正富有成

效地公众参与不是个人层次的参与，而是通过

表１　公众对ＰＭ２．５和雾霾天气的关注度

公众态度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非常关注 ８２ ４１．０ ４１．０ ４１．０
关注 ６８ ３４．０ ３４．０ ７５．０
不关注 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表２　公众参与环保组织的意愿

公众态度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愿意 １３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不愿意 ３８ １９．０ １９．０ ８４．０
无所谓 ３２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非盈利机构、志愿团体、社区互动组织等社会团

体的参与。［３］而在西方国家环境治理中，非政府

组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环保组织将分散的公

众进行有效整合，运用环保组织的专业性和组

织性，通过一系列平台和形式与政府部门进行

沟通，为环境保护出谋划策，发挥出了公众强大

的监督和管理作用。

３．参与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除了参与热情和参与意识之外，参与能力

也是影响和制约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因

素，会直接影响到雾霾治理的效果。雾霾及其

治理的专业性较强，普通公众对其了解较少。

缺乏专业知识影响和制约了公众参与雾霾治理

的话语权和行动效果。因此，公众要想提高自

己参与雾霾治理的能力，需要掌握相关专业知

识。这一方面需要公众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

去积极主动地学习，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通

过各种形式普及环保专业知识，但是目前这两

方面都有所欠缺。如表３所示，在对公众参加

环保知识讲座情况的调查中，“没有听说过”和

“听说过但没有参加过”的公众占到７６％，这说

明环保知识普及力度亟待加强。

表３　公众参加环保知识讲座情况

公众参与情况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没有听说过 ５２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６．０
听说过但没有参加过 １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７６．０

参加过 ４８ ２４．０ ２４．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获取相关信息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公众只有掌握大量的、及时的、动态的环保

信息，才能更好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去。但我

们的信息公开机制、共享机制和互动机制都不

太完善。信息公开度、信息更新速度、信息的沟

通和互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在郑

州市环保局网站“政民互动”板块上，信息反馈

和跟进较为低效，民意调查的参与环节也较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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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另外，公众获取相关信息的方式也较为单

一，有待进一步多元化。

５．参与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

随着公民参与制度的不断发展，公众参与

雾霾治理的渠道和途径虽日益增多，但还存在

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已有的参与渠道没

有被充分利用；二是新的参与渠道有待进一步

开发。郑州市环保部门虽也在不断地开辟公众

参与环保治理的渠道和途径，如开辟新型参与

渠道１２３６９热线、环保微博等，但从实际参与效

果来看，部分公众仍只是停留在在网络上浏览

空气质量报告，或者在微博上抱怨雾霾天气等

阶段，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环保部门也

只是围绕群众投诉和举报来开展工作。另外，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应该贯

穿从决策到监督整个过程，而不仅仅是问题举

报和监督污染源这么简单。相比之下，西方国

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就比较成熟，参与的形式

多种多样，发放环境咨询调查表、召开专家论证

会、公众听证会、研讨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等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三、影响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原因

影响公众参与雾霾有效治理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既有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有信息不对称的

制约。

１．“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公众受传

统思想的禁锢和影响，过分强调政府主导，忽略

个人的作用，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愿。

长期以来，公众习惯和适应于政府的指令，主要

依赖政府部门进行雾霾治理，短期内还没有形

成积极参与的观念。与此同时，在“官本位”思

想的影响下，我国也形成了以政府为中心的高

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模式，社会治理主要采用行

政手段和临时性的管制手段，雾霾治理效果并

不明显。而雾霾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必须

依靠全社会力量共同治理，充分发挥非政府组

织和公众的作用，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上形成

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

实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互动。

２．受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影响

作为理性“经济人”，公众会权衡利弊进行

取舍。而空气属于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任何人都会在环境污染中受到损

害，也会在环境治理中受益。雾霾治理的长期

性和艰巨性，需要公众自觉维护环境安全，主动

监督环境污染源，积极宣传环保理念，这是需要

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甚至牺牲自身利益

的。如果雾霾治理效果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一

样的，那么部分公众就会不愿意参与环境治理，

而是更倾向于以“搭便车”的心理去分享别人

通过努力换取到的环境收益，甚至有部分公众

不惜牺牲环境去获取自己的非法利益，把治污

成本和环境危害转嫁给他人。这样做的结果不

仅会挫伤其他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积极性，也

会导致雾霾治理的低效和无效。

３．受信息不对称的制约

信息是重要的资源，完备的信息是参与雾

霾治理的前提，公众对雾霾信息的占有和理解，

直接关系到公众参与的效果。雾霾的构成、形

成机理、来源、影响、防护与治理、排污企业的状

况、监督的途径等，这些具有较强专业性和知识

性信息的缺乏，成为制约公众有效参与雾霾治

理的一道壁垒。

　　四、推进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路径

推进公众参与雾霾有效治理，应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

１．政府应做好公众参与的设计者、引领者

和推动者

雾霾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需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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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府、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多元参

与的治理模式，让每个主体扮演不同的角色，履

行不同的责任。在这个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

中，政府依然是雾霾治理的主体，是多元治理模

式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只有在政府强有力的引

领和推动下，公众才能更积极有序地参与到雾

霾治理中去。

首先，应转变治理理念，积极构建以政府为

主体的多元参与的新型治理模式。公共治理理

论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和管理方式，强调国家

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密切联系、良性互动，在

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倡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改

变政府单一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只有政府做好

公民参与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做好多元合作模

式的设计者，才能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环境治

理中，才能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

其次，应为公众和社会力量搭建雾霾治理

参与平台。在雾霾治理中，政府应转变角色，尊

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积极为公众和社

会力量搭建参与平台，建立政府与公众互动机

制，建立信息公开透明制度，积极培育和扶持环

保组织，加大环保组织参与雾霾治理的力度，加

强雾霾治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参与

能力。

２．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保障公众环境知

情权

环保信息是重要的资源，及时获得环保信

息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它会直接影响

和制约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为了提高

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能力，需要从以下三个方

面进一步加大环保信息公开力度。首先，扩大

信息公开的范围。应将空气质量、雾霾形成、雾

霾来源、企业排污、政府监管报告等情况公布于

众，以便于公众做好自身防护，正确行使自己的

监督权利。其次，注重信息公开的时效性。应

利用雾霾检测系统，及时、高效、精确地公布信

息，以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再次，创新信息公开

方式。环保信息具有专业性，作为普通公众，有

时不能准确地理解和领会环保信息。这就需要

相关部门对信息进行加工，用更形象、更贴切的

表达方式使环保信息更加通俗易懂，以便于公

众理解和领会，破除信息传递和沟通中的障碍。

例如，郑州市环保局不断创新信息公开形式，利

用官方网站、媒体、办事窗口、新闻发布会等形

式，做到信息主动公开，全年主动公开各类信息

３５７７条；利用《郑州日报》每月通报各县（市、

区）空气质量排名；在郑州电视台和快速公交

站点滚动播放环保公益广告，建立了“绿色郑

州”微博、微信、微视“三微一体”政务平台，发

表相关微博１．７万余条。［４］

３．大力发展环保非政府组织，提高其参

与度

环保非政府组织能通过各种形式倡导环

保理念，培养公众环保意识，能够推动公众有

序、高效参与雾霾治理。我国环保组织尽管发

展较快，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面临着发育

不成熟、在公共事务中作用有限的问题。推进

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应当大力发展环保非政府

组织。

首先，为环保非政府组织提供参与平台和

空间。应处理好政府与环保非政府组织之间的

关系，加强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环保非政府

组织提供参与平台和空间。环保非政府组织应

承接部分雾霾治理职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

真正成为雾霾治理主体的一员。

其次，培养和壮大环保非政府组织。环保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因外受体制影响，内受自身

制约，其发展十分缓慢。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

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积极扶持非政府组织发

展。非政府组织也应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强化

自身管理体制，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提高自身的

社会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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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强化环保意识教育，提升公众环保意识

首先，推动环保教育走进学校，做到环保教

育从孩子抓起。学校教育是环保教育的重要一

环，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是培养孩子环保意识的

重要节点。如郑州市环保局开展的“环保课

堂”走进伏牛路小学活动，通过通俗易懂的方

式让小学生们了解各种污染，以及如何保护环

境，收效良好。［５］国外如加拿大、美国政府将环

境教育强制性地加入各个阶段的学生教育当

中，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我们可以借鉴国外

经验，将环保教育作为一门课程，纳入小学教育

体系中，创新教学方法，结合生活实例开展寓教

于乐的环保教育活动，从小培养孩子的环保

意识。

其次，综合运用多样化环保教育方式，提高

环保教育效果。应大力开展环保知识讲座进社

区、环保专家进社区活动和环保公益宣传活动，

普及环保知识，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探索公众

接受环保知识的有效途径，把专业性强的环保

知识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寓教于乐的形式

传达给公众，以唤起公众环保意识，提升公众自

身环保素养。

５．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公众参与雾霾治理

的合法权利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参与雾霾治理

的意愿逐渐提高，我国在保障公众参与雾霾治

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推进，如《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的实施，维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获取环境信息的权益，推动了公众参与环

境保护的进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对于

推动公众有序、规范和理性参与环境保护也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我国在通过相关法律

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一

系列的问题。比如，《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自实

施以来，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在实施过

程中存在着信息公开不够明确、界限模糊等诸

多问题；《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虽是新《环

境保护法》实施以来首个针对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而专门制定的规章制度，对我国公众参与环

保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该法有些细则仍

需完善，如针对政府购买环保服务问题，需要进

一步界定政府购买的形式、内容和范围。另外，

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方面，仍需加大力度。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

处于起步阶段，在运用各种激励手段和保障机

制提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操作性和实效性方

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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